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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4 年青岛市财政局考试录用公务员
面试资格复审有关事宜的公告

根据《2024 年度青岛市各级机关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

有关规定，现将《2024 年青岛市财政局考试录用公务员进入

面试资格复审人选名单》公布（见附件），并将资格复审有

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笔试合格分数线

2024 年青岛市各级机关考试录用公务员笔试合格分数

线为：笔试总成绩不低于 45 分。

二、确定面试人选

面试人选从达到笔试合格分数线的报考者中，按照职位

录用计划的 3 倍，根据笔试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确定

各职位参加面试的人选。笔试合格人数未达到录用计划 3 倍

的职位，确定现有的笔试合格人员为面试人选；最后一名笔

试成绩并列的，笔试成绩并列人员同时确定为面试人选。存

在违规违纪、缺考科目的，不得确定为面试人选。

三、资格审查时间和方式

资格复审采取现场审核的方式，考生持资格审核材料原

件及复印件各一份进行现场审核。复印件应当有报考人员的

手写签名，并署签名时间，审核完毕留存招录机关。

1.时间：1 月 23 日上午 9:00-11:30，下午 2:00-5:00；

2.地点：青岛市财政局一楼会议室（青岛市市南区宁夏

mailto:11.1月17日之前将上述材料（扫描电子版或照片）发送至邮箱czj5855820@163.com进行预审，及时查收并回复电子邮箱信息。1月20日前将复印件及单位同意报考介绍信原件邮递至青岛市市南区宁夏路208号（青岛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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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208 号）。

四、资格审查需提交的材料

进入面试前资格复审人选须向招录机关提交本人有效

居民身份证、《录用公务员报名登记表》、《报考公务员诚信

承诺书》、笔试准考证、学历（学位）证、1 张 1 寸近期同底

版免冠彩色照片以及职位条件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相关证

明材料主要包括：

1.尚未取得学历（学位）证的应届毕业生，还应提交学

生证和所在学校出具的就业推荐表或就业协议书（指已与用

人单位签约的大学生）等证明材料。

2.在职人员还应提交有用人管理权限部门或单位出具

的同意报考介绍信（须提供原件）。

3.在全国各军队院校取得学历证书的人员，还应当提供

相应的证明材料。以退役军人或者高校毕业生士兵身份报考

定向考录职位的，须提供户口簿和退役军人证明。

4.毕业时取得高级工、技师（含预备技师）职业资格（职

业技能等级）的毕业生，分别按照大专、本科毕业生享受公

务员招考政策待遇。在资格审查时，要出具毕业证书、本人

有效居民身份证等证明材料。已与用工单位签订就业（定向

培养）协议或劳动合同的，要出具用工单位同意报考的证明

（须提供原件）。

5.进入面试前资格复审人选除提供上述基本资格复审

材料外，还要根据本人所报考职位规定的资格条件提供相关

证明材料。相关工作经历证明要由有用人权限部门或单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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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人事（劳工）部门出具；职位要求考生具有相关资格证书

的，要在资格复审时出具相关证书的证明，报考者在报名前

已通过考试但未取得证书的，可在面试资格审查时提供由相

关部门出具的合格记录；已取得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

但未获得教育部门认证的，报考者应提供国（境）外学历学

位证书及有资质的机构出具的翻译资料；未参加相关资格

（资质）考试和未取得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的，报考者

应当作出规定时间内可取得相关材料的承诺，资格（资质）

证书和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应于 2024 年 9 月 30 日前取

得。

6.已与报名时的工作单位解约，且目前无工作单位的，

应出具原单位解约证明材料或相关失业承诺；本人与报名登

记表上填写工作单位之间属临时用工，且现已辞职的，或报

名时无工作单位的，应出具相关失业承诺；现工作单位与报

名时工作单位不一致的，应出具与原单位解约的证明材料和

现工作单位的劳动合同及同意报考证明。

五、其他

1.请考生本人在指定时间携带材料原件和复印件参加

资格审核。如有放弃人员，请及时与招录机关联系，出具书

面放弃声明。

2.凡材料主要信息不实、不符合招录职位要求、影响资

格审核结果的，以及未按指定时间、地点参加资格审核的，

招录机关将终止其录用程序。

3.其他未尽事宜按《2024 年度青岛市各级机关考试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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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面试公告》规定执行，请关注青岛组工网“公务员录

用专题”。

咨询电话：0532-85855820

附件：2024 年青岛市财政局考试录用公务员进入面试资

格复审人选名单

青岛市财政局

2024 年 1 月 18 日


